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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面向学生开放是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实验室应对学生开放，给学

生提供自主发展和实践锻炼的空间，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和兴趣。为进一步促进我校各类实验室面向本科

生开放，规范实验室开放及运行管理，制订本办法。 

第一章  实验室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第一条  实验室开放的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形式多样，注重实效”。充分利用现有教

学资源，构建和完善学生自主学习环境，建立自主学习的实验教学模式，从而加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

养。 

第二条  我校各类实验室应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及研究生培养等任务的前提下，面向本科生开放，

积极为人才培养服务。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实验室多种形式的开放。 

第二章  实验室开放形式与任务 

第三条  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开放实验室。教学实验室应根据我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向学生开放选

修实验课程或实验项目；开设一定数量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组织学生开展技能训练、科技竞赛及

其他课外科技活动、学术交流活动。 

第四条  各类实验室可有多种开放形式。如向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放，向各类本科生科研项目开

放，向参加教师科研活动的本科生开放，向学生参加各类科技活动开放，向学生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

放等。 

第三章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的要求 

第五条  学生申请进入开放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或其他科技活动，须经指导教师审查实验方案、实验

室负责人同意后方可进入。实验前须做好充分准备，并向实验室负责人预约时间。 

第六条  学生在实验室期间，须严格遵守实验室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理，按导师批准的实验方案做

实验。实验期间损坏仪器设备应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七条  学生完成实验项目或课题研究后，必须向指导教师提交实验记录等原始材料、提交实验报告、

研究论文及其他形式的成果材料。学生在实验室开放活动中所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学校。 

第四章  各实验室对学生的管理与指导要求 

第八条  各实验室应组织教师在实验前提供一定的实验指导或审核学生自主设计实验的计划；应提供

所需仪器设备，指导学生做好实验材料、试剂等准备工作；实验期间，相关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对学生进

行指导和管理，实验后指导学生做好实验室各项数据的整理并做好清洁等工作。 

第九条  各实验室应做好对本科生开放的记录，对学生实验的相关资料数据及成果应规范存档，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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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优秀成果或论文应积极推荐发表，并及时向教务处、科技处呈报实验室开放方面的数据信息。 

第五章  各开放实验室的管理与考核 

第十条  各院系所应依据本办法，进一步制定开放管理细则。学校对各实验室的开放情况进行年度考

核和总结，依据开放记录等材料，经审核、认定后认可指导教师的工作量，并作为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

经费分配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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